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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周主要工作安排

（2025 年 3 月 31 日-4 月 6 日）

一、3 月 31 日（周一）下午 3:00，在图书馆博雅厅召开 2025

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，请机关教辅单位负责人，各直属党组织

书记，各二级学院分管宣传工作领导、宣传员参加，具体安排由

宣传部负责。

下午 3:10，在弘毅楼 400 室召开招生专业分组协调会，请

各二级学院院长及分管招生工作领导，教务处、招就处负责人参

加，具体安排由招就处负责。

下午 4:45，在图书馆博雅厅召开 2025 年统战工作会，请学

校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（统战部、党政办、组织部、

宣传部、巡察办、人事处、保卫部、学工部、研究生处、教务处、

科研处、工会、团委、国际教育学院）负责人、各直属党组织负

责人和统战委员、各民主党派和统战团体负责人参加，具体安排

由统战部负责。

二、3 月 31 日至 4 月 1 日（周一至周二），在融创楼 705

室开展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自评报告及数据校核研讨会，具体安排

由评估办负责。

三、4 月 1 日（周二），在弘毅楼 300 室召开省教育厅“十

五五”高质量发展座谈会，具体安排由发规处负责。

上午 9:00，成都工业学院来校交流，在弘毅楼 300 室召开

座谈会，请研究生处、科研处、智能制造学院、电气学院、钒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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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负责人参加，具体安排由研究生处负责。

四、4 月 2 日（周三）下午 3:00，在弘毅楼 400 室召开第 1

次学生教育工作例会，请学工部、教务处、后管处、保卫处、招

就处、团委、体育部、马院、心理中心、资产公司负责人，各二

级学院分管学生工作领导，学工部各科室负责人参加，具体安排

由学工部负责。

下午，开展教职工政治学习，具体安排由宣传部负责通知。

五、4 月 3 日（周四）上午 9:30，在弘毅楼 416 室召开学位

授权点专项核验工作推进会，请各研究生培养学院分管学科建设

与研究生教育工作负责人、研究生管理科相关工作人员（未设置

研究生管理科的学院，可指定相关工作人员），人事处、科研处

负责人，研究生处全体人员参加，具体安排由研究生处负责。

下午 3:00，在图书馆博雅厅召开 2025 年安全稳定工作会，

请各二级学院党政负责人和分管学生工作领导，其他教学单位和

机关教辅单位负责人，附属医院党政负责人，安全稳定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（保卫处、党政办、宣传部、学工部、人事

处、教务处、后管处、网计中心）科级及以上干部，省级及以上

实验室负责人参加，具体安排由保卫处负责。

六、4 月 4 日-6 日（周五至周日）清明节放假，请各单位严

格履行清明节假期校园安全稳定工作职责，妥善安排好假期值班

和安全保卫等工作。

党委行政办公室

2025 年 3 月 31 日


